
海 月 律 师 事 务 所

HAIWEN&PARTNERs
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2号北京南银大厦2I层,邮编 I0∞27

2I/F,Bc刂 ing silvcr TOWer,No2Dong san Huan NOnh Road
Chaoyang Distric1,Be刂 ing IO0027,China

电话 (TEL》 +86(10)8“ I5888

传真 rFAX》 +gs(IO)“ lO65弱

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

关于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

增持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股份的专项核查意见

致: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

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(以下简称
“
本所

”)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(以下

简称
“
中国

”,为本专项核查意见之目的,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

政区和台湾地区)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。本所接受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

司 (以下简称
“
汇金公司

”)的委托,就其在 zO13年 6月 13日起的 6个月 (以

下简称
“
实施期限

”
)内 增持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(以下简称

“
新华保险

”
)

股份事宜 (以下简称
“
本次增持

”),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

司收购管理办法》(以下简称
“《收购办法》

”)等法律法规及截至本专项核查意

见出具之日中国其他适用的法律、行政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(以下

简称
“
中国证监会

”)的有关规定 (以下合称
“
有关法律

”),出具本专项核查意

见。

为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,本所依据有关法律的规定,对本次增持的有关事实

进行了调查。本所查阅了本所认为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所需查阅的文件,并就有

关事项向汇金公司的有关人员作了询问并进行了必要的讨论。

本所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基于以下假设:汇金公司向本所提供的文件和所作

出的陈述是完整、真实、准确和有效的,签署文件的主体均具有签署文件的权利

能力和行为能力,所提供文件中的所有签字和印章是真实的,所有已签署的文件

均获得相关当事各方有效授权且由法定代表人或合法授权代表签署,文件的复印

件与原件相符,并且一切足以影响本专项核查意见的事实和文件均己向本所披

露,而无任何隐瞒、遗漏、虚假或误导之处,该等事实和文件于提供给本所之日










